
关于印发《昌吉州2023年城镇供热保障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昌吉市城市管理局、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环保局、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环保局：

根据自治区住建厅《关于印发<自治区2023年城镇供热保障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建城〔2023〕18号）工作要求，为切实解决城镇供热领域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做好2023年城镇供热保障工作，提升供热服务水平。现将《昌吉州2023年城镇供热保障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7月5日

昌吉州2023年城镇供热保障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住建厅《关于印发<自治区2023年城镇供热保障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建城〔2023〕18号）工作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民“办实事，解民忧”工作要求，加强城镇供热保障，提升供热服务水平，结合昌吉州城镇供热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民“办实事，解民忧”工作要求，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城镇供热领域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规范城镇供热行业管理秩序，排查整治一批城镇供热设施隐患问题，实施一批城镇供热管道更新改造工程项目，城镇供热设施运行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城镇供热服务不断规范化、标准化，供热投诉明显下降，群众反映的供热问题及时有效解决。
二、工作任务
（一）整治行业监管不到位问题。排查整治城镇供热主管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未严格执行城镇供热有关规定，存在推迟供热、提前停暖等问题。未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加强对城镇供热运行监管，定期对城镇供热经营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及时发布行业有关信息等情况。排查整治城镇供热主管部门未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供热用能协调机制，未监督指导城镇供热经营企业落实供热能源储备。排查整治城镇供热管道及附属设施、新建住宅供热庭院管道、户内供热设施工程建设质量监管不到位，供热企业未参与工程项目验收，供热管道设施建设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严重影响供热质量问题。

（二）整治运行管理不规范问题。排查整治城镇供热主管部门未按照《关于加强自治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新建城〔2021〕29号）、《关于印发自治区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新政办发〔2023〕17号）等要求开展城镇供热管道、设施摸底工作，对本地城镇供热管道设施基本情况不掌握，未根据摸底情况制定城镇供热管道更新改造计划，未组织实施供热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排查整治城镇供热经营企业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建立、执行供热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制度，定期对供热管网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巡查、检验、养护、维修，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保障供热设施安全运行。
（三）整治供热投诉多解决不及时问题。排查整治城镇供热主管部门未建立供热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机制，未设立供热投诉电话，未定期检查城镇供热服务落实情况，未及时答复和解决群众提出的供热问题。排查整治城镇供热企业未落实《城镇供热服务》（GB/T33833-2017）规定，未建立供热服务投诉接待管理制度，未设立客户服务热线专人接待，服务态度恶劣，服务意识不强，对投诉处理情况未全程记录，未在投诉后1小时内做出响应，未按规定上门服务入户测温，不能及时解决的要向热用户说明原因，确定解决时间。

（四）整治供热应急保障能力弱问题。排查整治城镇供热经营企业应急能力建设不足问题，包括未制定应急预案、应急演练计划，未制定完善应急抢险处置措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和培训，并加强演练评估、配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等情况。排查整治应急设施设备正常使用、关键岗位人员值班值守等情况，供热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供热时，是否及时通知用户，立即组织抢修，及时恢复供热。
三、进度安排

从2023年6月至2024年4月，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安排部署阶段（2023年7月10日前）。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完善本地供热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整治范围、工作重点和路径，细化工作措施、整治要求，安排部署专项整治工作。

（二）开展问题“回头看”、做好供热准备阶段（2023年7月11日至8月31日）。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聚焦上一年度群众反映强烈的“室内温度不达标、供暖时长不够、收费不合理、设备维护不及时”等问题开展“回头看”，全面梳理12345政务服务热线、群众信访等反映的供热问题，排查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落实情况，对还未完成整改的要重点督办，确保供暖季前查到位、改到位，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全面做好供暖前各项准备工作。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自查，对所辖城镇供热企业规范化管理、供热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对自查发现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的城镇供热企业采取措施，严肃追责问责。

昌吉州住建局将会同派驻纪检组在专项整治期间以抽查形式，对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监管职责落实情况、城镇供热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通报工作进展，督促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问题排查“全覆盖”“无遗漏”。并将相关情况报送自治州人民政府。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4年4月1日至4月30日）。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全面梳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对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系统总结经验做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抓好城镇供热管理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指标，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职责，把城镇供热专项整治作为主题教育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重要内容抓紧抓实，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保障各族群众温暖过冬。
（二）畅通投诉渠道，提升服务水平。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要持续开展“访民问暖”活动，深入社区入户走访，主动了解群众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争取群众理解和支持。要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统一公布部门、企业供热投诉服务电话。加强供热服务监管，对服务质量差、用户投诉多的供热企业按有关规定通报批评或进行约谈，问题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三）推动智慧建设，提升管理效能。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要指导供热企业充分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持续推动热源、热网、热用户的智能化改造，建立智慧供热运行和监管平台。创新供热服务方式，推行网上办理供热领域故障报修、投诉受理、咨询服务等便民服务事项，让群众少跑路、数据多跑路。
（四）加强教育培训，强化宣传引导。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要督促供热企业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培训教育，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操作和服务水平。加强城镇供热政策宣传引导，增强群众对本地供热政策知晓率。

各县市（园区）城镇供热主管部门分别于2023年9月20日、2023年12月20日、2024年3月20日前书面报送本地开展城镇供热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内容包括问题排查整改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建议，并填报《城镇供热保障专项整治信息统计表》（见附表）。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周斌  0994-2338542
邮箱：8427136@qq.com
附表：城镇供热保障专项整治信息统计表

附 表

城镇供热保障专项整治信息统计表
      县市（园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经营企业情况
	城镇供热企业

数量（个）
	
	城镇供热企业

从业人数（人）
	

	管网情况
	运行20年以上城镇供热管道长度（公里）
	

	
	2023年实施更新改造的供热管道长度（公里）
	

	供热隐患排查情况
	行业主管部门

开展检查（次）
	
	检查供热企业

（家）
	

	
	排查出的隐患

数量（个）
	
	整改完成的隐患

数量（个）
	

	投诉处理情况
	部门、企业受理

供热投诉（件）
	
	已解决供热

投诉（件）
	

	
	12345服务热线供热投诉（件）
	
	已解决供热

投诉（件）
	

	
	各类供热投诉问题分类

	
	温度不达标
	供热报停
	供热设施维修
	其他问题

	
	
	
	
	

	应急处置
	开展供热应急

演练（次）
	
	发生供热事故

（次）
	


注：以上数据均为2023—2024年采暖季累计数据；

供热事故包括各类供热设施运行中发生突发事件。



